
 

村镇银行与其它中小银行，
有何异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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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大智 

“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”事情进一步发酵带来的影响，正在向整个中

小银行群体扩散。恐慌之下，中小银行的信任危机进一步放大。储户的恐

慌心理可以理解，看似是“存款”的产品，却可能出现极大的损失，这对

于本就风险偏好极低的银行存款用户而言，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冲击。 

但是，中小银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对于居民而言更是避免不了存款、

理财、贷款等业务的办理，也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那么，到

底要如何看待中小银行这一群体，其中包含哪些银行，不同的中小银行又

有何区别？ 

 

中小银行都包含哪些银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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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监管的角度看，银保监会下设的不同机构，可以简单区分不同银行

间的区别，包括政策银行部、大型银行部、股份制银行部、城市银行部、

农村银行部、国际部（港澳台办）等对于银行监管的内设机构。 

而所谓中小银行，一般是从资产规模上进行区分。从广义上来说，中

小银行泛指除了中、农、工、建、交、邮储六大国有行之外的所有银行，

对应了监管中的股份制银行部、城市银行部、农村银行部这些内设机构管

辖的范围。 

因此，中小银行其实是包含了招商、兴业等十二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

行，以及城商行、农商行、民营银行、农信社、农村合作银行、村镇银行、

农村资金互助社等。不过，几年来随着股份制银行、城商行的快速发展，

很多股份制银行、城商行已经很难称之为中小银行，如股份制银行中的招

商、浦发兴业等银行，资产规模已经可以比肩六大行，且资产规模仍在快

速增长中，而城商行中的北京银行、上海银行、江苏银行等，资产规模也

在两万亿到三万亿之间，已经超过部分股份制银行资产规模。 

股份行与国有行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、行政级别等方面。但在

经营范围上，股份制银行与国有行基本没有区别，两者都是全牌照、全国

性的经营，如在衍生品投资、托管、外汇业务、发卡资质、理财子公司等

方面都别无二致，这也是为何说股份行虽然可以归类为中小行，但与一般

意义上的中小银行有很大差异的原因。 

股份制银行之后是城商行，截止 2021 年末，城商行共有 128 家。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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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行主要是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，还有个别为重新发起设立。如果追根

溯源，城商行在最初其实与股份制银行并无太大差异，但随着业务的发展

和经营范围的拓展，二者的差异逐渐体现，特别是在异地展业及各种业务

资质牌照的区别。在原银监会限制城商行、农商行异地开设分行后，城商

行、农商行异地扩张就成了一个梦想，并与股份制银行形成了显著的差异。 

与城商行同属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管辖，但又区别于城商行的还有民

营银行。民营银行成立时间较短，数量少、资产规模小，业务资质也比较

受限，是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诞生的新生产物。不过民营银行比城

商行在分支机构上管理更加严格，仅能设置一个总部机构。 

其余的农村商业银行、农村信用社、村镇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农

村资金互助社五类银行机构统称为农村中小银行，主要由银保监会农村银

行部监管，是目前数量最多的中小银行，合计共有近 4000 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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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中小银行有何区别？ 

为了更好的区分各类中小银行在经营范围、监管要求等方面的差异，

本文暂且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这一群体排除在外。并重点分析近期引起市

场关注的村镇银行这一群体。 

对于城商行而言，正如上文所述，从城市信用社合并、改制而来后，

其核心监管框架与国有行、股份制银行并无显著差异，且均适用于《中资

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同时，在银行经营中的流

动性指标、各类集中度的监管，以及存款、贷款、理财等业务的监管也都

没有显著差异。 

民营银行与城商行同属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监管，是顺应互联网金融

大潮的发展而成立的新型银行。诞生之初就秉承“差异化竞争”的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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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中，监管明确指出：促进民营银

行发展是加强中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和“社区金融服务”的重要突破口。

可以说，民营银行是带着监管对于银行金融科技创新、践行普惠金融、服

务小微的使命而诞生的。 

与城商行、股份行有显著差异的地方在于，民营银行的股东明确为注

册地省内的民营企业，且出资必须为企业自有资本。经营范围上，非互联

网银行的民营银行仅限于注册地省内展业。 

在股东的要求方面，民营银行有着比其他同类的中小银行更严格的要

求。如股东要求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、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总资

产 30%以上，权益性投资金额不超过净资产 50%等条件。更重要的是，民

营银行需要承担剩余责任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民营银行出现经营风险时，股

东所承担的责任并非是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制，而是以股东自身净资

产为限的连带责任。同时，对于民资控股银行的关联交易现象较为普遍的

问题，监管也鼓励民营银行股东及其关联企业自愿放弃获得关联贷款的权

利，以此来减少可能产生的风险。 

最后则是包含农商行、农信社、村镇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农村资

金互助社在内的农村中小银行机构，也是近些年来银行业风险发生和处置

的重点。在这五类机构中农商行、农信社、农村合作银行三者可以说以一

脉相承的机构，其中农信社最早是农民之间的合作性金融组织，股金主要

来源于农民社员，是定位于服务农民、农村经济的集体所有制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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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合银行是在 1996 年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》

是提出的，对于农信社改革的一种机构。按照当时的改革方案，已经商业

化经营的农信社可合并建成农村合作银行，与农信社相比，农合银行的股

本金不仅来源于自然人社员，还来源于企业法人。从性质上看，农合银行

是介于合作金融与商业金融之间的一个过渡性金融机构。 

农村商业银行则是对农信社的进一步改革的产物。在农信社、农合银

行、农商行三者区别上，是从合作制到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再到完全股份

制的改革进程。在合作制中，“社员入股、一人一票、服务社员 ”的合作

制金融定位于服务社员，而非商业经营。而在股份制中，“一股一票、商

业经营”是银行市场化、商业化经营的商业行为。在 2001 年末江苏一批

农信社改制成为独立法人、独立经营的农村商业银行后，农信社改制农商

行成为接下来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。 

虽然农村已经有数量较多的农信社、农商行，但是囿于农信社时代留

下较重的历史包袱，即便改制为农商行，农村金融服务仍然不足。在这样

的情况下，村镇银行、贷款公司、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被称之为“新型农

村金融机构”诞生，其中贷款公司缺少可用资金来源，难以满足农村经济

主要为贷款的需求。农村资金互助社则是回归到农信社的初心，以资金互

助的模式服务社员，但规模小，服务范围小，也难以大规模发展。 

村镇银行由于其低门槛的银行牌照，成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角。

与其它的农村中小银行相比，村镇银行有几点显著区别。一是注册资本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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